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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

30 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

社会重建乡约整合。文章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

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最后，文章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

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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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wnship-treaty is a self-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n China,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 In decades of 20 

century, With the rural declining,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launched th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trying to rebuild township-treaty. By analyzing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ownship 

treaty, which i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and the modern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 paper point 

out township-treaty integration is cultural integration that bases on etiquette as the main content.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how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township-treaty, and play an important integrated 

role in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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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文化建设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贺

雪峰在《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一文中指出：“当前农民的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

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问题，而更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1]P67 当前乡村，

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农民消费欲望被调动起来，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主义价值观时

刻提醒着农民花钱是体面的，进而导致农民不断反省自己原有的价值观，怀疑自己原有的价

值信仰，怀疑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这些怀疑自然导致乡村社会出现系列问题，如：人们

之间联系减弱，人们之间信任下降，人们的生活意义逐步丧失。要缓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

须开辟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路径。对此，贺雪峰提出了“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以

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思路”。[1]P68-69 乡约是一种地方性知

识，也是中国传统乡村习俗文化的主要形式。作为地方性知识、地方习俗文化，乡约在传统

乡村社区整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其在当代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整合中是否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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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作为？其整合模式能否被当代借鉴？这正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一一一、、、、乡约及对传统乡村的整合乡约及对传统乡村的整合乡约及对传统乡村的整合乡约及对传统乡村的整合    

据现有的资料考查，乡约盖渊源于周礼读法之典，州长、党正、族师咸以时而属民读邦

法。北宋蓝田吕氏四兄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钓、吕大临）创立了《蓝田吕氏乡约》，

乡约得以正式诞生。南宋浮熙年间，大儒朱熹为之增损，将乡约四条加以注释、细化，又去

罚式，而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成《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使吕氏乡约声名更噪。正德十五

年（1518 年）四月，王阳明平定南赣山民起义。为了正人心，救时俗，存善去恶，其在南

赣创建了乡村民间的自治组织，将封建宗族中的家训、族规等内容结合起来，并亲自撰写了

约规，即《南赣乡约》。 

乡约自诞生就为乡村社会整合提供了一种组织方式，也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社会的重视，

特别是明清时期，乡约更是得到了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员和缙绅的推广。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提倡以社会教化为治国之先务，指出“天下

初定，所急者在衣食，所重者在教化”[2]。为此，即位之初，他即下诏要求“臣民之家，务

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乡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为了实施教化，明太祖于洪武三十年特颁布《圣训六谕》作为教化万民之大纲，其内

容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六谕原本是教

化大纲，但到后来，随着乡约宣讲的推行，六谕逐渐成为乡约宣讲的主要内容。 

永乐年间，明成祖“尝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3]P19

于是，各地纷纷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进行宣讲活动。如潮州知府王源就“刻《蓝田吕氏

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谐寮宗董率焉”。[4] 

到明代中后期，方孝孺、吕坤、王阳明等都赞赏并提倡乡约教化。特别是王阳明，为了

南赣社会治理，亲自制定乡约，并推广实践。明末隆庆年间，徽州知府何东序曾“力行乡约

为条，教以训民，风俗为之一振”。婺源知县张檟“举行乡约，一时有无讼之化”。万历年间，

休宁知县李乔岱“尝申乡约保甲合一法，刻书颁示”。黟县知县甘士价也曾“严保甲、讲乡

约”。 

清朝皇权初定后，为了对乡村社会进行教化和治理，康熙和雍正都亲自颁发了圣谕（康

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同时，乡约在地方社会也得到了广泛推广；如清初

休宁县一百八十余都，每都都有乡约，再如，江西则把保甲和乡约结合，常见华曾对《西江

视臬纪事》进行研究，指出《纪事》中的一篇文章（《设牌劝缴罗经详》）具体规定了如何把

保甲和乡约结合实现社会治理：“至外来异言异服之人，所在多有。设立保甲，本以稽查匪

类，相应一并责令保甲严查。凡庵堂、寺院、歇店等处，如有容留来历不明之人，保甲一并

惩处。至星象艺卜，律所不禁，苟非行踪诡秘，不得概事混拿，则奸宄可惩，而地方不扰矣。

至本地居民作何化导改邪归正之处，查各乡设立约长，值日宣讲《圣谕广训》，原以化导愚

顽无知，各县视为具文，其实心奉行者究为无几。应饬各州县遵照雍正八年奉行条议实力遵

行，勤于宣布，庶几渐仁摩义，不难易俗移风矣。”[5]P72 在此，保甲主要稽查社区外来人口，

乡约主要化导社区内部居民。 

乡约的推行主要是实现地方社会教化。其教化作用在《吕氏乡约》的条规中就得到充分

体现。《吕氏乡约》规条乃是以关中理学为宗旨，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



 

 

相恤，而规条提出的前提即是“人之所赖于乡党邻里者，扰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

皆与之同，不可一日而无之，不然，则秦越其视何于我哉”[6]P10，核心就是要在“利害善恶”

上做文章。行“乡约”之宗旨是实现地方社会教化，是“协和尔民”以成仁厚之俗。对此，

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表达得非常明确： 

“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

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弃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

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

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

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

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

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

之民，共成仁厚之俗。”[7]P599-600 

乡约的推行对百姓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对地方社会的风俗和治安也产生了一

些积极的影响。如王阳明以及弟子在南赣推行乡约，导致了南赣地区社会治安得到了一定的

好转。相关县志对此都有记载。如：瑞金县“近被政教，甄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日有渐

矣。习俗之交，存乎其人也”[8]P38；大庚县“俗尚朴淳，事简民怡，为先贤过化之邦，有中

州清淑之气”；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输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

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9]P1；等等。 

二二二二、、、、现代现代现代现代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的乡约实践乡约实践乡约实践乡约实践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农村衰落日趋严重，拯救农村、复兴农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

识。为了改变农村日益衰落的局面，在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开展了系列乡村建设运

动，其中，杨开道和梁漱溟就主张从古代乡约制度中寻找符合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组织模式。 

1．杨开道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关于乡约，杨开道主要

是从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历代乡约制度发展和变异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通过考察，他出

版了著作——《中国乡约制度》，该著作详细地阐述了乡约的产生，以及在宋、明、清的发

展。同时，杨开道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

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community）的原理”。[10]P20 对于乡约在现代农村的发展，他借用

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概念——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他将其翻译为“农村地方

社会组织”。 

对于组织，杨开道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划分为两类：同质共同合作组织和异质分工合作组

织。[11]P16-17 同质共同合作组织是指组织内部有机体的构造、功能、意识、活动基本相同，

组织成员为同一目的做同样工作，如生产组织、运销组织、教育组织、医疗组织、自卫组织

等。异质分工合作组织是指进化较高的有机体和人群，性质逐渐发展演变而发生异化，组织

内部分化出功用相异的不同或专门的部分，进而出现专工和分工。农村社会中家庭组织是最

古老和最主要的异质组织。 

区分了两类组织类型后，他认为，当时农村的各种组织还没有按照其性质和类别找到各

自适当的位置和职责范围。农村社会存在的组织往往各自为政，鲜有配合，进而导致资源浪

费和组织失灵。于是，按照同质、异质的不同，杨开道对农村组织体系进行了重新划分：农



 

 

村家庭组织、农村地方组织等属于异质组织；农村阶级组织和农村事业组织等属于同质组织。

就农村地方基层建设而言，杨开道认为古代乡约制度中，乡治机关作为领袖，包含社学、保

甲、社仓三方面的组织形式最适合农村社会。他据此提出要建立一个统筹性强的组织，它“不

是一种事业的组织 Organization of interests，乃是一切事业的组织 Organization of all interests；

不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乃是一种普通的组织，高级的组织。他不同旁的社会组织平行，乃是

在一切社会事业组织的上面。他不惟是一种组织，并且是一种组织的组织 Orga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12]P113 这种组织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 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即“农

村地方社会组织”。 

“农村地方社会组织”在全村组织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负责农村总体的工作，是一个大

的异质组织；它包含农村各种同质的事业组织和阶级组织；它调剂各机构间的关系，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计划全村的工作。但是，“农村地方社会组织”并不负责具体的实施，具

体实施都由其下属组织去执行，如教育组织专管教育、自卫组织专管保卫、经济组织专管经

济、救济组织专管救济。“农村地方社会组织”的形式与陆桴亭合并后的《治乡三约》相符

合，是典型的乡约组织。 

对于“农村地方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杨开道提出了“地方自动发起、人民自行负责”

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只有“村民自己”是农村事务的主体，任何个人和

团体都不能越俎代庖。“最大多数的农民，才是农村的统治者。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叫农村

的主人翁，去行使他们的职权？”[13]P56 他提出农村组织要采用直接组织法，由全体村民组

成，组织直接对人民负责，其余的各种机关都只能服务于人民，而不能代表人民。杨开道之

所以强调人民自动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农村组织建设的目标是要建立民治社会。农村地方社

会组织的建设是其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是民主改良的第一步。农村地方组织与农村自治十

分相似，只是前者由章程、会员大会和委员会构成，是一个社会组织，后者是有自治法、村

长、村民大会、村约规的政治组织。 

“农村地方社会组织”的提出为现代乡约组织提供了典范形式，明确了现代乡约组织的

性质（异质分工合作组织）、职能（统筹协调组织、组织的组织）、组织方式（自下而上的方

式），为现代乡约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杨开道所提到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和现

阶段我国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于 1998 年 11 月 4 日修订通过）也并无明显冲突，并且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如

关于村民自治、农村地方组织的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等方面，村民组织法给予了明确的肯定。

村民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

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虽然村委会不同杨开道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但是，村民组织法

对村级组织自治性质的肯定、对村委会直接选举的规定也为当代“农村地方社会组织”的生

存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 

2．．．．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充分肯定了乡约组织对当时农

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意义。他认为，乡约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卓有成效的自治组织。

他指出，如果按照乡约的条款去做，则乡村能成为很好的地方自治组织。“假定这个乡约能



 

 

继续不断的增进其关系，则可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自治组织。”[14]P157 同时，梁漱溟把乡约

组织和教化的社学（乡农学校）一起来考察。对于乡约和社学的关系，它特意提到了陆桴亭

先生的《治乡三约》。“乡约的内容，必须包含三大项……即所谓三约：社学、保甲、社仓。

乡约为纲，三约为目；精神为虚，三约为实。”[14]P164 他认为乡约是组织文化，是精神，社

学则是具体的组织形式。 

对此，他在邹平县进行了社学实验——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的组织构造包括四个方面：

校董事会、校长、教员和乡民（学生）。对于乡农学校和乡约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乡农

学校，是讲求进步的组织，它是乡约里边的——它也就是乡约。所谓‘就是乡约’怎讲？因

为在乡约里边，有所谓约长，此即相当于乡农学校的校长；常常办事的有所谓值约，此即相

当于常务校董；约史即有书记的意思；约众即相当于学生（我们名之曰学众）。在乡约内所

有的，乡校内也都有，只有在乡校里边的教员一名词，在乡约中无与相当者，所以大体上说

乡约与乡农学校就是一个东西。”[14]P180 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由其提倡创办的乡村改

进会、乡农学校即是乡约的代表。 

正如乡约具有约规，梁漱溟的“乡农学校”的各项事务都有详细的规定。如：《乡农学

校的办法及意义》、《乡村乡学须知》（包括：《学众须知》、《学懂须知》、《学长须知》、《教员

辅导员须知》）。从乡农学校的各项规定来看，其实，乡农学校就是在今天照样对乡村社区（甚

至是都市社区）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乡农学校的办法及意义》中对乡农学校的各

项工作及意义进行了规定。规定如何帮助乡民造林、种棉。“山地可以造林，我们的教员要

指点出来使他们注意，并且帮助着他想办法……产棉的区域，我们要帮助他选用好的种子，

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这一切都是我们乡校的功课。因此乡农学

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种棉、造林、

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

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14]P186 在此，当前乡村社区建设中如何帮助农民搞好

生产自然也是重要内容；甚至都市社区如何对居民进行就业和再就业培训、关心居民特别是

弱势群体的生活等等都是进行当代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 

梁漱溟的乡约和乡农学校中“礼”是其根本，也就是说，梁漱溟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礼

制精神中开创现代社区新的组织类型。他认为中国的礼制文化的最大优点在于引导人向上，

在于教化人。所以其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是教化人。其建设的社区组织的文化根源是传统礼制，

是礼制的再造，是新礼制。此种新礼制下的社团组织是伦理组织，是关怀人、帮助人、教化

人的组织。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社会组织乃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

目的，可名之情谊化的组织或教育化的组织；因其关系是建筑在伦理情谊之上，其作用为教

学相长。”[14]P146 

正是由于梁漱溟把“礼”看作是乡约和乡农学校的根本，看到了“礼”引领人生向上的

积极意义，所以，他对乡约组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乡约不仅是地方自治，更为重要

的是引领人生向上。他指出：“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生向上之意，所

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它着眼的是人生向上，先提出人生向上之意；主要

的是人生向上，把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生活上一切事情包含在里边边边边。地方自治则完全是注意事情，没注意到人生

向上。这种乡约的组织，实在是西洋人所不能想象的，他做梦也梦不到能有这么一个组织。”



 

 

[14]P157 

梁漱溟或许是过高地估计了传统乡约的组织文化作用，但是乡约组织文化具有教化人、

引领人向上的精神对当代社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社区文化建

设中，虽然缺少不了现代法制精神，但是，社区本身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具有伦理诉求，而

“礼”的文化内涵、伦理诉求刚好能满足社区的要求。因此，在社区组织文化中“礼”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三三三、、、、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农村建设中的新乡约新乡约新乡约新乡约 

现代乡约实践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乡村社会，但其在理论上对乡约在现代乡村社

会作用给予了肯定。同时，梁漱溟等人在实践现代乡约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新中国成

立后，由于人民公社运动，乡约组织基本消失。但是，随着当代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自

治组织（如忙头组织）又开始活动在中国乡村社会。这些组织是否能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

结出硕果，这有待于历史证明，在此，想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乡约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新农村建设是一场新的农村改革运动。如何推进这项改

革，是当代中国政府和学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自 1949 年以来，农村进行了多次改革，

但很多时期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加以开展，通过树立典型之后加以推广。这种改

革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一些失败。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由于其处于农村转

型的关键时期，其绝不仅仅是只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数字增长，更不仅仅是“破旧立新”，其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相对于经济数字增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社会

文化建设可能更具根本性意义。对于这种改革，绝非动员就能达到目的。对此，李小云认为：

“媒体的宣传与典型的树立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千差万别的农村问题，因此如何在此过程

中发挥乡土文化的优势，让乡土文化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体现出乡村自我的发展意愿将成为

农村发展的关键。”
[15]P35

也就是说，强调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考虑如何与有

着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和儒家文化影响的“旧”农村的传统相衔接。只有根植于传统的“推

陈出新”，才会使新农村建设不流于形式。因此，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考察和理性认识也就具

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合理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并发挥其良性功能是新农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

甚至是新农村建设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    

作为传统乡村制度文化的代表，乡约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

么样的意义？同样值得深入研究。问题的关键也许并非应不应该保留和发展乡约，更关键的

是如何去发展？如何对其进行创新？任何一种文化规范体系要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都需要具有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也就是说，需要在新的

环境中不断进行创新。创新并不是断然地否定已有的所有形式和内容，创新是扬弃，是通过

对原有规范体系的审查，使认知主体对原有规范体系获得新的体验，从而使原有规范体系在

新的环境下得以延续。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还要力图寻求或创造出一种新的认知系统，从

而脱离旧规范的框架，使文化形态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因此，乡约有无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

发挥作用，关键是如何对其进行创新，如何使其具有内在的创新机制。 

传统社会的乡约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时代背景；现代化使传统乡约的时空特征

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一种乡村社会的秩序，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乡约整体上呈

现了消解的趋势。虽然传统乡约的特定时空条件已经变化，但作为历史惯性、作为历史文化、



 

 

作为传统，其在当代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甚至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以特定方式

发挥着巨大作用。对此，张中秋认为，传统乡约的治理模式与国民习性和国民的审美情趣相

契合，所以，乡约还可能以多种流变的形式继续影响中国乡村的风俗习惯和村民的心理意识、

思维取向、行为模式以及他们的关系网络。[16]接下来，想立足于新农村建设，探讨乡约的

新形式以及这种新乡约的内涵与特征。 

2．村民自治与新乡约。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改革的主要趋势。随着 1998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村民自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村民自治的推进以及相关

法律的出台，为新乡约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对于村民自治的性质、办法，《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第一到第四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第二条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

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自治”为

乡约组织得到国家法律层面的认可打下了基础；使“乡约”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起来成为可

能。同时，“乡约”在实施村民自治时的优点以及村民委员会实施村民自治的局限性也使该

组织的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必要。为了推进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

会的性质、功能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

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

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

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①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功能来看，其和乡约组织并不矛盾，甚至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实现二者的功能互补。从性质来看，村委会本身就是村民自治组织，强调

乡村的治理要发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种要调动村民主观能动性的村民组织，仅仅靠

“自上而下”的强制是难以实现的，更应该从内部来培育和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村民委

员会必须能和本土文化融合、和地方习俗结合；而村民委员会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条选择

的路径，要么直接和地方习俗结合起来，要么容许和扶植符合当地习俗的地方性知识组织的

发展并和其协调发展。但是，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功能来看，其直接和地方习俗结合起来、

发展成按地方习俗的方式处理问题的组织是不可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了村民委

员会是自治组织，但村民委员会工作上直接受上级政府（乡镇）的指导，其工作任务也主要

集中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教育方面，如村民组织法第五条对其经济功能进行了明确

的规定，而第六条对其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教育功能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

和功能来看，其不可能发展为直接和地方习俗结合起来的、按地方性知识来处理问题的组织

形式。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村民自治仅靠“村民委员会”来推进还不够，

必须把“村民委员会”和以地方性知识来处理问题的相关组织结合起来，二者共同作用，实

现功能互补，从而达到村民自治的目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 年 11 月 4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 



 

 

以地方性知识来处理社会问题的组织，中国传统的乡村历史中，主要包括宗族、乡约、

社学等。自 1949 年以后，这类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

方性知识又逐渐现身于乡村事务处理之中，并且其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方性知识组织的发展

自然为新乡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作为新乡约，主要要处理好其和两类组织的关系，即处理

好新乡约和村民委员会以及乡村其它社会自治组织的关系。 

3．新乡约与村民委员会及其它自治组织的关系。乡约在新农村建设中是否有其发展的

必要和可能？完全可以从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出发，考察农村现阶段存在的相关组织以及这些

组织和乡约是否具有共存和互补关系。现阶段乡村组织中最常见的有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

村经济合作社、宗族组织和其它自治性社会组织等。其中，村党支部是乡村政治组织、村经

济合作社是乡村经济组织，两者和乡约这一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关联不强；而村民委员会、

宗族组织、乡村自治性社会组织与乡约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此，主要考察后三类组织和乡约

的关系，并以此说明乡约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新乡约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新乡约的定位应该与国家法律相容，是对国家法律

的补充，其将协助国家法律，实现乡村社会治理。虽然新乡约要与国家法律相容，但从作用

方式来看，其与国家法律不同，国家法律的强制力来自于国家权威、国家机器、公民的让渡，

而新乡约的强制力来自于地方社会的习俗、伦理和道德，是地方村民权力的让渡。新乡约与

国家法律的关系，现阶段具体涉及最多的是乡约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村民委员会是国

家法律层面的乡村组织，那么，乡约该如何与其相处，二者在分工合作上如何协调？村委会

虽然是自治组织，但由于其和上层（乡政府）的关系，其必定要担负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

的功能。与村民委员会不同，乡约应当成为体现地方社会伦理和习俗，具有地方社会草根性

的组织。当然，乡约组织可以由一些具体的分工合作组织构成，乡约下面可以涉及一些从事

具体社会事务的组织（如如如如接下来要讨论的接下来要讨论的接下来要讨论的接下来要讨论的““““忙头忙头忙头忙头””””组织组织组织组织）））），，，，这些事物由于其涉及到地方习俗，

村委会在处理时又不太方面，交由乡约下面的具体事务组织来处理比较方便。此时，村委会

和新乡约在处理地方事务时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村委会对村民事务的调节借助的是国家法律

层面的力量；乡约处理地方事务借助的是地方习俗、道德和伦理的力量。 

其次，新乡约与宗族组织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宗族组织兴盛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自 1949

年以来，很长时期，中国乡村的宗族组织被看作为非法组织；当时的宗族设施遭到了破坏，

宗族活动也基本处于停止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乡村宗族活动得到了法律认可，宗族

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如很多地方都修订了族谱、修建了祖祠。宗族的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

和儒家文化复兴连在一起，作为宗族纽带的祖先崇拜和父系血缘观念与儒家文化有着直接的

联系。钱杭认为：“宗族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人为满足其对自身历史感、

归属感需求的体现。”[17]P123 因此，民间社会宗族的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地方文化整合功

能的表现。新乡约也担当着一种地方文化整合的功能，宗族和民间自治组织的复兴说明乡约

组织的产生具备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乡约和宗族相比二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都具有

传承和发展地方性知识、利用地方性知识实现乡村社会整合（如为村民提供生活本体意义等）

的作用；但乡约组织可以克服宗族的狭义性，更能承载现代文明的精神，更能和现代化的主

题融合。 

最后，新乡约与其它乡村自治组织的关系。当前乡村的地方性知识组织，除宗族组织外，



 

 

还出现了许多自治性强的社会组织，如陆学艺等人在河北农村行仁庄考察中所提到的“忙头”

组织就是典型代表。行仁庄的村委会和其他村庄一样，承担着大量的行政功能，决定了村落

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村委会是行仁庄法理社会的代表。但是，除了代表法理社会的村委会外，

行仁庄还存在着一种代表民间礼俗社会的“忙头”组织。“忙头”组织其实是“以‘忙头’

为首的红白喜事理事会，这一纯民间组织承担着村民的婚丧嫁娶等生命礼仪组织功能，其成

员具有超越血缘纽带、超日常利益的在生命意义上的共同归属意识，是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基

础要素。”[18]P171“忙头”组织是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不同的地方可能具

有不同的名称；华北地区的村落除称“忙头”外，还称为“问事”、“了事”等等。在实践中，

“忙头”组织一般独立于村委会、村支部，却又和村民委员会和谐共处。各地的“忙头”一

般不由村党支部指定，而是村民公认的民间能人。“忙头”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如丰富的

社会经验，精通当地的民俗礼节，有威信、有信用，能组织，办事认真、热情，好张罗事。

“忙头”组织并不介入村落中的行政和经济事务，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民事调解也由正式组织

承担，其主要功能履行范围仅限于村民婚丧嫁娶等生命礼仪，管理村民非日常的活动。从历

史传统来看，民间俗事的处理，乡约向来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当代现实实践来看，中国农村

已出现了许多类似于乡约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确实担当了部分乡约组织的功能，这些组织

在乡村社区整合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和谐相处，实现了功能

互补。 

4．新乡约的特征。。。。现代化使传统乡约存在的时空特殊性和传统的文化价值渐已失去，

但历史惯性及现实变革使新型乡约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约可

以作为亚洲价值对西方经验的方法补充，对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社区建设仍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化建设，中国问题根本是改造文化，在他

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这个民族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象征，而是一个民

族存在的内在基础。文化的拯救必须发于心而依乎礼，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乡土社会中，

乡村文化不能泛滥无所归，必须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入手，以图达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

理统一。“乡约”既是一种地方自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地方自治制度，它调节

乡里人际关系，规范乡里行为，造就乡里秩序；作为文化载体，它变革乡里风俗习惯，对村

民的心理意识、思维取向和行为模式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乡约应该能够找到起作用的一席之地。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时空特征的变化，传

统乡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终究有限，要想更好地发挥乡约的作用，必须与时俱进，创新乡约

的内容和形式，使其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新乡约必须

具备如下特点： 

一是新乡约的作用定位是促进社会主义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启发和唤醒村民的合作精

神、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传统乡约的宗旨就是提倡伦理道德，推广社会教化，维

护社会安宁，淳美社会风俗。《吕氏乡约》的四条：“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

相恤”就是为了促进当时乡村道德建设、促进当时的社会文明。新乡约自然应继承并发扬这

一积极因素。同时，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特别要强调村民自主权力，强调村民建设

新农村的积极主动性、创造性，强调村民的合作精神。村民的合作精神、村民建设新农村的

积极主动性、创造性是当代公民精神的体现，是新农村建设的道德要求，也是彻底转变农村



 

 

面貌的要求。农村精神面貌改变，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或许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这一点，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新农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当时，韩国将新农村运动定位为一次泛

国民精神运动，与以往其他任何类似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注重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运动。韩国

的新农村运动在建立国家伦理和公民道德，建设和谐、诚信、文明社会方面发挥了不可代替

的作用，彻底转变了韩国全体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

的启发在于，要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等要求提升到文化建设的层次上来，在国民的审美情趣和价值选择的基础上

开展一次广泛的国民精神运动。乡约是乡民的精神家园，是乡民与乡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所

依赖的共同体形式，作为一种地方社会的文化精神，能够促进共同体精神的形成。因此，作

为一项文化建设、一种国民精神教育的新农村建设，或许新乡约能够提供一种较好的形式。 

二是新乡约的组织方式应该是村民的自觉、自愿和自发行动。乡约历来就是一种自治组

织，能起到真正作用的乡约往往都是村民自觉、自愿和自发行动的产物。历史上，因乡约被

官役化后其教化价值明显弱化的例子很多。清前期的一位封疆大吏就对此有所批判：“乡约

一途，尽失古意。或以衰残备数，夙无懿美之称；或以庸碌具员，每从议之口。遂致匪人竟

进以为荣，高士鄙弃而不肖，良法美意，灭尽矣。”[20]因此，新乡约决不应该完全依赖政治

力量，而应该依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农民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

运动或新的文化运动。如果过于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力，就滋生了农民依赖思想和情绪，捆住

了他们原有和潜在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村民自觉、自愿和自发行动在当代社会也具

备了较好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

“由民作主”的理念正在逐渐取代“为民作主”、“替民作主”的理念。对于“由民作主”，

让村民自觉、自愿、自发参与组织生活这一原则，韩国新农村运动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

验。在韩国的新农村建设中，首先是政府投入、积极倡导，一旦搭建了新农村模式的平台后，

政府就逐步放手隐身而退，而很多诸如调查研究、宣传教育、检查评价、跟踪服务等具体工

作，都交由科技教育和民间部门去管理和实施。通过这一方式，最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1]

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中，要逐步将政府主导转变为农民自主、发

自内心和积极参与的建设运动。 

三是新乡约的组织性质应该是村民自治的“伦理情谊组织”。“伦理情谊组织”是梁漱溟

在乡村建设中对乡约的一个称呼。他认为现代中国应该建立的乡约组织是以伦理情谊为本

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的组织；该组织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容纳了西洋文化的

长处。其实，他所讲的“伦理情谊组织”是把理性与情感、伦理精神与道德情感结合的组织。

一方面，该组织要体现一种理性精神、伦理精神；另一方面，该组织要关心人、体验人、爱

护人、提升人向上，是一种人情味浓厚的组织，是一种人性化、人本化的组织。也就是说，

新型乡约的制定必须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着力于乡土社会中的“人”，符合乡民的习

性与审美情趣，融汇乡土社会的“情”、“理”价值，以此来寻求建设一个精神共同体。这种

“伦理情谊组织”，使乡民感受到乡村生活并非是孤独无助的，一家困难众家帮，在这样的

群体中自然而然就会养成合作互助等善良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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